
绍学院医教〔2021〕27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附属医院教管办：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工作

的通知》（绍市教高〔2021〕60 号）精神，2021 年绍兴市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绍兴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学校办

学优势及特色，以育人为核心，积极探索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面临的新

问题、新情况、新要求，着力研究和解决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

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培育一批优秀教

学成果，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不断提升我市高等教育改革与创

新的整体水平，持续推进我市高等教育内涵发展。

二、申报要求

2021 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向一线教师倾斜。申报项目

可以是综合性育人改革，也可以是专业、课程、教材等单项改革项目，

具体形式不限。项目研究周期为两年，时间从发文立项时算起。

（一）申报项目需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

1.申报项目应坚持问题导向，能够切实解决人才培养中的具体问

题。



2.申报项目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3.申报项目具有较为完善的改革建设思路和创新点。

4.申报项目预期建设成效显著，成果有较好的推广。

（二）申报项目团队需具备以下条件

1.项目主持人须名实相符、确实承担主体任务。

2.项目主持人仅限一人，参与人一般不同时参与 2 个以上同级项

目。

3.已获得或列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的不再重

复申报；凡有市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未通过结题验收的主持人不得

申报。

4.两所及以上学校共同申报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学校。

三、申报流程

1.各系部、附属医院教管办应从我院实际出发，以我院主干学科

和特色专业为主线，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以

及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整体优化、综合改革实践，有计划

地组织一些针对性强的项目进行申报。我校（不含元培学院）今年申

报项目推荐限额为 5 项，其中将适度考虑思政类项目。

2.学院教研科汇总后上报学校教务处，学校将按照市教育局文件

要求做好本次项目的遴选，以评议评审等方式根据限额择优推荐，经

校内公示后上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会员对

各校推荐申报的教改项目进行评审。

3.根据《绍兴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

订）》的规定，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不再获市级财政专

项经费资助。

四、材料提交

申报教师填写项目申报书和活页（附件 1、2）纸质稿（各一式 2

份）、《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3，一式



1 份）交至教研科办公室（财贞楼 508），电子稿分别以“项目具体

名称-申报书”、“项目具体名称-活页”、“项目具体名称-汇总表”

方式命名后发至 153305095@qq.com，时间节点：8月 30 日（星期一）

前，联系人：马国庆。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1.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书、活页

2.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汇总表

医学院教研科

2021 年 7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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